國立中央大學法文系學生上修申請書
1. 本系大學部各年級學生上修大學部高一年級所開課程，其法文系本科成績總平均應達該班前三分之一（含）以內；上修三門或六學分（含）以內課程者分別經任課教師同意即可，上修四門或八學分（含）以上課程者須填表申請，經相關教師共同評估之後分別決定是否同意上修。
2. 大四學生上修本系碩士班課程，其法文系本科成績總平均應達該班前四分之一（含）以內，申請規定同上。
申請日期：　　　年　　　月　　　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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